
臺北巿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家長會 112 學年度

藝能競賽獎勵金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學生姓名／

團體名稱
班級座號／

團體代表人
競賽名稱

競賽名次

＊請收件者核對檢附文件是否正確齊全

身份不符 成績不符

重複報名 逾期報名

導師簽名

備註：

1、本次申請獎項核發區間為112年5月1日～113年4月30日。

2、收件日期為民國113年4月3日～112年4月30日，逾期不受理。

3、5月中旬將公告名單並公開頒獎。

4、每一人每一學年僅限申請一次，請確認後提出申請。

收件初審核章 會長複審核章 會計款項審核章

通過

申請人簽名

檢附文件 申請表

獎狀正本（驗畢退還）

依      月      日常委會會議記錄決議複審情形

不通過 原因

其它

缺附相關文件

（於  月  日通知補件）

獎狀影本

獎盃正面相片

團體成員名冊

其它（秩序冊...等）


